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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管理实验中心 

实验教具管理办法(试行) 
 

为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具管理，保证实验教学顺利开展，使实验教学管理人、

实验室管理员和实验授课老师三方协同，共同发挥责任心和主人翁精神，针对

经管类实验教学教具的特殊性，借鉴兄弟院校的管理经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实验教学管理人负责经管实验中心所有实验教具管理。负责中心现

有实验教学教具的使用安排，登记造册存档，并定期（原则上每学期末）对教

学教具使用情况进行清点，满足实验教学的正常开展。 

第二条实验室管理员负责实验室教学教具的日常管理工作。应建立专门台

账（同时建立一套电子版同步管理），对各实验室所有教具入账登记，进行动

态管理，做到账物相符；负责每次实验课教具发放和收回，并做好记录；每天

清点登记，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实验教学管理人汇报。 

第三条实验授课老师有责任协助实验室管理员落实实验教具的管理。实验

授课老师要对每次实验课所用教具进行清点、确认，并于课后如数归还。如果

发现教具损坏或遗失，由授课老师负责解决，并填写《实验教具损坏或遗失记

录单》。 

第四条实验教具使用流程管理 

（1）提前一天（至少），实验室管理员应与实验课教师沟通，明了实验课

程所需的实验教具情况，并提前做好准备（做到分类封装、包装完整），并为

实验课教师提供“教具清单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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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课前，实验课教师从实验室管理员处领用实验教具和“教具清单”

（同时明确归还时的要求），提醒教师现场清点无误。 

（3）课后，对照“教具清单”，实验室管理员收回教具，如果发现问题，

按照第三条办理。 

第五条 实验教具是实验教学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未经中心主任批准允

许，任何人不得将教具借出或或用于他用。 

第六条 实验教具损坏、遗失、购置等情形管理 

1.正常使用损坏的实验教具，由各实验室管理员单独保存。每学期末，各

实验室管理员梳理实验教具的使用情况（包括遗失情况、正常损坏情况和人为

损坏等情况），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给实验教学管理人。 

2.每学期末，实验教学管理人通过分析汇总各实验室实验教具使用情况报

告，针对下学期实验教学计划安排，以书面形式提出实验教具的处理及下一步

购置计划意见，由经管实验中心班子会研究、确定和落实。 

该办法自中心全体会研究通过后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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